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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关于 2025 年接收外校免试研究生报名的通知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前身是热物理工程学系，成立于 1978 年，是我国高

校最早成立的热物理工程学系，也是我国首批工程热物理博士点单位之一。动力

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是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并入选全国“双一流”建设学科。 

我院现设有热能工程、化工机械、制冷与低温、动力机械及车辆工程和热工

与动力系统等 5 个研究所。建有全国重点实验室、2011 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氢能储输技术与装备省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

教学平台，累计获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团队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在内

的国家级三大奖计 20 余项。 

竭诚欢迎全国重点院校优秀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来我院攻读研究生。 

 

一、申请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 诚实守信，学风端正，不存在考试作弊、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有违学术道

德、专业伦理等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违纪受处分或受处罚记录。 

4. 全国重点院校有可能获得教育部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欢迎能动、机械、控制、环境、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学生报考。 

5. 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学术潜质和专业能力。 

6. 身心健康，符合国家和我校规定的体检要求。 

7. 特别欢迎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具有优秀研究潜质的同学申请直接攻读博

士学位，申请直接攻博的同学应具有较强的英语，原则上大学英语六级 460 及以

上或 WSK（PETS5）合格或英语专业八级合格，成绩有效期五年（指考试时间在

2020 年 6 月及以后）；或雅思（学术类）5.5 及以上或新托福 80 及以上（有效期

以证书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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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要求 

（一）申请请登录浙江大学到研究生招生服务系统 

1. 申请人根据“浙江大学关于 2025 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安排的

通知”要求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为 9 月 8 日 23:59:59（但请不要卡点报名）。 

2. 免试生复试按研究所进行，报名时请务必明确报考研究所。报考直博生的

考生请务必核实导师与其所在的研究所。 

3. 报名截止后，审核结果将在报名系统内公布，并邮件、短信通知本人。 

（二）提交材料 

以下材料电子版须打包上传于报名系统中“成绩单附件”一栏。 

1） 本科阶段成绩单，加盖教务部门公章； 

2） 学校或院系出具的成绩排名证明，加盖教务部门或院系公章； 

3） 英语水平的证明材料。 

（三）已参加我院暑期夏令营活动并获得优秀营员的学生，预计获得本校推

荐资格并申请直博，同样需在我校“推免生申请系统”中报名，填报直博及意向

导师，备注中填写“夏令营优秀营员”。9 月 10 日前，优营直博生将两位正高专

家推荐书电子版扫描件通过钉钉发送至王老师。 

三、复试办法及安排 

（一）复试办法及安排 

具体复试形式请关注学院后续通知，预计将采取线下方式复试，我院所在校

区为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我院将依托钉钉平台进行复试联络，使用报名时手机号

注册钉钉，等待加入复试组群。各专业复试具体时间、程序另行安排，以我院后

续通知为准。 

9 月下旬，申请人取得正式推免资格后需按照教育部及我校各相关招生学院

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育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填写报考志愿以及完成接收、确认我校复试及待录

取通知等环节。全国研招网“推免服务系统”去年于 9 月 29 日开放，若今年开

http://www.grs.zju.edu.cn/yjszs/2024/0805/c28498a2951455/page.htm
http://www.grs.zju.edu.cn/yjszs/2024/0805/c28498a2951455/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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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时间有变化，请务必及时查看并关注研招网及我院通知。 

（二）复试需准备材料 

1） 有效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2） 本科阶段成绩单以及学校或院系出具的成绩排名证明，加盖教务部门或

院系公章； 

3） 英语水平证明材料； 

4） 申请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者还须提供两位与申请学科有关的正高职称专家

（如教授、研究员等）的“推荐书”（模板详见附件）。“推荐书”当中的内容可

机打或手写，专家签名需手写；复试时仅需提供电子版扫描件，原件请按后续通

知要求提供； 

5） 个人情况陈述 PPT（pdf 版本）； 

6） 个人简历及其他证明材料（如已发表论文、各类获奖证书等可体现自身

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材料）。 

四、能源工程学院免试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能源工程学院本次招收硕士生及直博生。直博生建议提前与意向导师联系，

如有意向导师请务必在报名时备注。2025 年我院研究生主要按照其所在一级学

科或专业学位类别进行招生及培养。此外，本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项目制

培养方式，主要为多能融合的新型能源系统、氢能-储能与动力过程节能、可再生

能源高效利用、低温制冷、智能网联新能源运载工具等项目，具体见学院官网后

续相关通知。2025 级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新生实际执行的学费收费标准为 4 万

元/生全程。 

推免阶段各研究所及专业相关信息 

研究所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位类型 学制  
动力机械及车 
辆工程研究所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0807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能源动力 0858 专业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车辆工程 080204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热能工程研究 动力工程及工 0807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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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程热物理 直博生 5 年 
能源动力 0858 专业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热工与动力系 
统研究所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0807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能源动力 0858 专业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制冷与低温研 
究所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0807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能源动力 0858 专业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化工机械研究 
所 

动力工程及工
程热物理 

0807 学术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能源动力 0858 专业学位 硕士 3 年 
直博生 5 年 

五、重点提醒  

1. 申请人应提供真实、准确的材料。若申请人弄虚作假、违反招生规定、存

在有违学术道德、专业伦理、诚实守信等方面的不当行为，一经查实，立即取消

复试资格或录取资格或入学资格。 

2. 我校拟录取的推免生应出色完成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业，并按期毕业，拟录

取后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者，将被取消录取资格：（1）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不合格或政审不合格；（2）从考生报名至入学报到之日，受到任何处分；（3）本

科最后一学年计入毕业要求学分的相关课程成绩出现不及格记录；（4）本科毕业

设计（论文）成绩未达到良好及以上（或 80 分及以上）；（5）我校规定的研究生

新生入学日期前无法提供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3. 我校拟录取的推免生请于 2025 年 3 月自行到当地二甲及以上医院体检，

并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前将体检表寄送到浙江大学录取学院研究生科。体检不合

格者取消录取资格。 

六、其他  

1．能源工程学院导师名录及简介请详见网站内容： 

http://www.doe.zju.edu.cn/2024/0715/c74391a2946107/page.htm 

2．请申请者务必确保报名系统内邮箱、手机号码正确，并保持通讯畅通。 

联 系人：王老师，电话：0571-87951008，邮箱:wangziyuan@zju.edu.cn 


